附件4
关于《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监督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执法行为，完善统计执法体制机制，强化统计执法监督，国家统计局研究起草了《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新部署新要求的需要
202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强调要清理并公布行政检查事项，合理确定行政检查方式，从源头上遏制乱检查；严格行政检查标准和程序,杜绝随意检查，压实规范管理责任，加强行政检查的执法监督。现行《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强化统计执法监督，执法检查方式的选取，执法检查程序的优化方面与这些新部署新要求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亟待修改。
（二）解决贯彻落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的需要
《办法》自2017年7月出台以来，经过2018年、2019年两次修订，在规范开展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尤其是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举报办理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的需要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和2024年新修改统计法对行政处罚程序等进行了修改。按照立法法要求，下位法应当及时进行修改，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修改的主要过程

一是做好修改准备工作。《意见》等文件印发后，结合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实际，深入研究行政执法新形势新要求，为修改《办法》做好准备工作。二是听取意见。2025年5月，在全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上，就《办法》的修改听取省级统计机构法治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三是研究提出修订草案并征求意见。2025年6—8月，在认真总结、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25年9月，向国家统计局各司级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并根据各司级单位意见修改完善。2025年10月，召开国家统计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研究审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根据审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2025年10—11月，再次征求国家统计局各司级单位意见，同时征求各省级统计机构和专家代表意见，并根据各方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2026年2月，赴部分省级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开展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再次予以修改完善。
三、修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考虑到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稳定性、延续性，修订草案保持总体框架不变，修订主要围绕贯彻落实新部署新要求、解决贯彻落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等内容开展，共新增11条，修改29条，删除1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关于贯彻落实新部署新要求
1.健全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原则和工作要求。依据《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对统计执法监督检查的基本原则、工作要求进行了完善和细化。（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2.新增统计执法监督内容，并对相应章节名称进行了调整。根据《意见》要求，对执法流程信息化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和管理等作出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八条）
3.完善执法监督检查方式和程序。依照《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相关规定以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实际，对执法检查方式、批准程序等作了修改和完善。（第四条、第十七条）
4.调整机构职能涉及的有关内容。修改完善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和执法检查人员的主要职责，明确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的概念。删除“统计执法队接受所属统计机构委托开展有关执法检查工作”内容。（第十条、原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
5.强化对统计执法检查人员的培养。按照《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相关要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统计执法监督检查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统计执法监督检查队伍建设和统计督察检查骨干库管理。（第七条、第十二条）

（二）关于解决贯彻落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补充统计违法线索的来源，并明确“应当组织实施统计执法检查”的情形。（第十六条）
2.明确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报告的报送主体、对象和审核环节。（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
3.明确执法检查人员应当对现场检查各种法律文书和证据资料进行整理审核。（第二十二条）
（三）关于与上位法保持一致方面

1.修改统计行政处罚相关规定。按照行政处罚法和新修改统计法，对行政处罚事项告知、听证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限、简易程序的适用等予以明确。（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2.修改统计工作保密相关规定。为了与新修改统计法衔接，修改了统计执法监督检查中保密责任规定，将工作秘密和个人隐私纳入保密范畴。（第十一条、第五十一条）
3.修改行政检查文书相关表述。根据司法部《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文本（试行）》，将《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等统一修改为行政检查文书。（第二十一条）
4.修改统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组织监督的贯通协同等内容。（第三十八条）

此外，还对一些条文作了文字修改。（第一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